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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

司、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润达汇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 日为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

行的借款人民币 3,58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7,563 万元。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3 日为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路支行的借款人民币 5,75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7,563 万元。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3 日为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在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1,5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

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7,563 万元。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4 日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1,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

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0,500 万元。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为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在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1,300 万元。 



公司、李杰先生、李健女士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为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在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张庄支行开具的国内信用证人民币

400 万元中的 32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 8,860 万元。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41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

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0,500 万元。 

公司于 2020年 11月 16日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509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

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0,500 万元。 

公司于 2020年 11月 18日为苏州润达汇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500 万元中的 250 万元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00 万元。 

公司于 2020年 11月 20日为苏州润达汇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苏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工业园区支行的借款人民币 300 万元中的 150 万元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00 万元。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在国药融汇（上

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借款人民币 8,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

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0,500 万元。 

公司于 2020年 11月 24日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45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

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0,500 万元。 

公司、杨红女士、汪硕先生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为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在徽商银行合肥创新大道支行的借款人民币 1,000 万元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1,550 万元。 

公司于 2020年 11月 25日为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在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1,5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

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7,563 万元。 

公司于 2020年 11月 25日为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路支行的借款人民币 5,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7,563 万元。 

公司于 2020年 11月 25日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2,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

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0,500 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由李杰将其持有的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的30%股权（注册资本1,515万元）质押给公司，作为本次为济南润达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反担保措施。由杨红将其持有的合肥润达万通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30.6%（即：注册资本人民币510万元）的股权质押给公

司，汪硕将其持有的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29.4%（即：注册资

本人民币490万元）的股权同时质押给公司，作为本次为合肥润达万通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反担保措施。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并经 2019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具体详见《关于公

司 2020 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23）；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度担

保预计的议案》，具体详见《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20-080）。公司对 2020 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类）金融机构申请

授信额度提供担保事项，具体如下： 

（1）公司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类）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 383,8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提供对

等担保或为公司提供足额反担保，公司实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金额，详见

下表： 

被担保人 
公司持股比

例（%） 

预计提供担保最高额

度（万元人民币） 

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100 200,000 

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100 25,000 

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 100 22,000 



哈尔滨润达康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 20,000 

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00 8,000 

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 7,000 

上海惠中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100 2,000 

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0 16,000 

北京东南悦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60 3,000 

武汉优科联盛科贸有限公司 51 3,000 

苏州润达汇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1 3,000 

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1 13,000 

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80 1,000 

上海润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45 800 

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0 20,000 

杭州怡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57 20,000 

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1 9,500 

上海昆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0 2,000 

其他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 / 8,500  

担保金额总计 / 383,800 

（2）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和管理层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全权办理具体担保业

务，并根据金融市场变化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进行担保调整。 

（3）公司已于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

子公司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上海

惠中诊断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昆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以及预计 2020 年底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哈尔滨润达康泰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上海润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其他子公司后期资产负债率

若超过 70%，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担保事项有效期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在上述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内，公司 2020 年 11 月发生如下对外担保，并签

署相关担保合同，担保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 日为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在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的借款人民币 3,58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3 日为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路支行的借款人民币 5,75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3、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3 日为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在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1,5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4、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4 日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1,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5、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为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在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1,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6、公司、李杰先生、李健女士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为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在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张庄支行开具的国内信用证人民币 400 万

元中的 32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措施：李杰将其持有的济南润达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的 30%股权（注册资本 1,515 万元）质押给公司，作为本次为济南

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反担保措施。 

7、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41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8、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509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9、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8 日为苏州润达汇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500万元中的250万元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 

10、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为苏州润达汇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苏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业园区支行的借款人民币 300万元中的15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 

11、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在国药融汇（上

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借款人民币 8,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12、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45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13、公司、杨红女士、汪硕先生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为合肥润达万通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在徽商银行合肥创新大道支行的借款人民币 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反担保措施：杨红将其持有的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30.6%

（即：注册资本人民币 510 万元）的股权质押给公司，汪硕将其持有的合肥润达

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9.4%（即：注册资本人民币 490 万元）的股权同时质押

给公司，作为本次为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反担保措施。 

14、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为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在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1,5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15、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为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路支行的借款人民币 5,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16、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2,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绍兴路 398 号国投大厦 1408 室 

法定代表人：陈政 

经营范围：服务：医疗管理咨询（除诊疗），医学诊断技术、医疗技术、医

疗器械的技术开发、成果转让，医疗机械的维修，计算机软硬件、网络信息技术、

温控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成果转让，计算机系统集成，仓储

服务（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保温设备的租赁，汽车租赁，站场：货

运站（场）经营（货运代理），货运：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批

发、零售：第一类医疗器械；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

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其它无需报经审批

的一切合法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该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

币 40,000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30,102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30,00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30,102 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9,898 万元；2019 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0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02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86,403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66,827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49,15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66,827 万

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19,576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4,370 万

元，净利润人民币-1,021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 2 号甲 12 层 1202-1206 室 

法定代表人：刘辉 

经营范围：依据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核发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药品经

营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销售一类医疗器械；批发：计算机及配件、办公用品、

机电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仪器仪表，玻璃器械、消毒产品、化学试

剂（不含药物试剂及危险品）、办公设备、劳动防护用品、卫生洁具、制冷设备

（不含特种设备）；商务信息咨询（不含商业秘密）；医疗器械技术信息咨询；医

疗设备租赁；机械设备（不含特种设备）维修及技术服务。经营无需行政审批即

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63,075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38,455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16,40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38,442 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24,620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60,707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2,229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48,950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22,375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13,459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22,360 万

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26,576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42,011 万

元，净利润人民币 1,956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 2 号甲 12 层 1209 户 

法定代表人：李军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医疗设备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数

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网络技术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健康咨

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医学研究

和试验发展；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办公设备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



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

备零售；母婴用品销售；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

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告设计、代理；会议及展览服务；装卸搬运；专用

设备修理【分支机构经营】；软件开发；电子产品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卫生洁具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化工产

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实验分析仪器销售；光学玻璃销售；玻璃仪器

制造【分支机构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保

健食品销售；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60,230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43,908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13,73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43,908 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16,323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63,699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3,307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50,705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31,601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12,30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31,601 万

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19,104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42,816 万

元，净利润人民币 1,781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东风街道辛祝路 87-1 号 306、307、308 室 

法定代表人：李杰 

经营范围：生物技术开发；医疗器械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

术服务及维修；医疗设备的租赁；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技术服务；医疗

器械、非专控通讯设备、普通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工矿设备、教学设备、办公

用品、电子产品、五金产品、体育用品的销售；普通道路货物运输；企业管理咨



询服务；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软件的开发、销售、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70%股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24,861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15,555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7,00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13,481 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9,306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0,053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2,087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27,220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16,875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6,99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16,875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 10,346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3,904 万元，

净利润人民币 1,040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苏州润达汇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苏州市吴中区石湖西路 188 号南京师范大学科技园 17 楼 E1 座 

法定代表人：张昕明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办公

服务；化工产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仪器仪表修理；计量服务；第一类医疗器械批发；第

二类医疗器械批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医疗设备租赁；机械设备租赁；仪器仪表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1%股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8,605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4,426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2,236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4,426 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 4,179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1,344 万元，净利

润人民币 1,134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8,541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4,126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1,60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4,126 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 4,415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7,080 万元，净

利润人民币 536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慈光路 118 号药检楼 1-2 层 

法定代表人：杨红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领域内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机

械设备维修；一、二、三类医疗器械销售（在许可证有效期及核定范围内经营）；

体外诊断试剂销售；自有设备租赁；电脑及配件、办公用品、仪器仪表销售及租

赁；医疗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代客理财、融资担

保等金融业务）；软硬件的研发、销售及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40%股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23,026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12,861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7,00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12,591 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10,165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5,815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2,204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27,840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16,211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8,50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15,821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 11,629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5,493 万元，

净利润人民币 1,464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人：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银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3,580 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1.保证人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



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

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

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2.上述范围中除本金外的所

有费用，计入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但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最高债

权额。 

保证期间：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两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

1.1 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保证人

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1.2 任何一

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保证人对该笔债务承担保

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2 前款所述“债务的履

行期限届满日”包括主合同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每一笔债务到期之日；

还包括依主合同约定，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之日；3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

用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提货担保，则垫款之日视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

满日。 

 

2、被担保人：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路支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10,750 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

息和迟延履行金以及贷款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余

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1、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二年。2、商业汇票承兑、减免保证金开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

款项之日起二年。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二年。4、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

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5、若发生法律



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权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

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权提前到期之日起二年。 

 

3、被担保人：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银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3,000 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及按主合同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的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分支机构）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币

种人民币金额大写壹亿元）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

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拍卖等处置费

用、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其他款项。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

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前到期，下同）之日起三年。如果被担保债务应当分期

履行，则北京银行既有权在每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该

期债务履行保证责任，也有权在主合同项下该期之后任何一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担保范围内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并有权在因该

期债务逾期而依照主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宣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内

要求保证人就宣布提前到期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4、被担保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1,000 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

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

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



他应付的费用(以上各项合称为“被担保债务”)。 

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

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如因法

律规定或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提前到期，则为提前到

期之日)起两年。 

 

5、被担保人：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 

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1,000 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

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保证期间：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

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2、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以主合同约定为准。但按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或依主合同约定或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或主

合同双方当事人协议延长债务履行期限并得到保证人同意的，则主合同债务提前

到期日或延长到期日为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分期清偿

债务，则最后一笔债务到期之日即为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则债权人按信用证或银行承兑

汇票垫款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保函，则债权人按保函实际履行担保责任日为主合同债

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保理业务的，以保理合同约定的回购价款支付日为主合

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其他或有负债业务的，以债权人实际支付款项日为主合



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6、被担保人：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张庄支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320 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国内信用证实际开证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李杰先生、李健女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一）在本合同第二条所确定的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本金。 

（二）基于被担保主债权的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

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担保财产保管费、查询费、公证费、保险

费、提存费、实现债权及担保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执

行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过户费等）。 

（三）依据本条上述第（一）、（二）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

的保证担保范围。 

保证期间：（一）对于贷款，保证期间分笔计算，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

后一笔贷款到期后三年止。 

（二）对于保函，保证期间分笔计算，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权人依据保

函对外支付约定金额后三年止。 

（三）对于信用证，保证期间分笔计算，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权人对外

支付信用证款项后三年止。 

（四）对于银行承兑汇票，保证期间按单张银行承兑汇票分别计算，自本合

同生效之日起至单张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后三年止。 

（五）对于主合同项下其他单笔债务，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务

履行期届满后三年止。 

 

7、被担保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1,000 万元 



贷款期限：半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本合同第 1.2 条约定的最高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含反担保债权，下同）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仲裁费、公证费、鉴定费、送达费、公告

费、律师费、差旅费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统称“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

用”）。上述范围中除本金外的所有费用，计入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除另

有约定外，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本金余额最高限额。对于保证人为履行本

合同项下责任而向债权人支付的任何款项(也包括债权人行使本合同第 8.2 条项

下的权利所取得的款项)，按下列顺序清偿：（1）债权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之

费用； (2) 损害赔偿金； (3) 违约金；（4)复利；（5)罚息；（6)利息；（7)本金。

债权人有权变更上述顺序。 

保证期间：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

1 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

时，保证人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

2 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保证

人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3

前款所述“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包括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每一笔债务到

期之日；还包括依主合同或具体业务合同约定，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之日。 

 

8、被担保人：苏州润达汇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250 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

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

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



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保证期间：1、保证期间为，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

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

年止。2、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

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

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3、本合同所称“到期”、“届满”包括债权人宣布主债权

提前到期的情形。4、宣布提前到期的主债权为债权确定期间内全部或部分债权

的，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全部或部份债权的到期日，债权确定期间同时到期。

债权人宣布包括债权人以起诉书或申请书或其他文件向有权机构提出的任何主

张。5、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

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9、被担保人：苏州润达汇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业园区支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150 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1、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垫

付的有关费用、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

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

费、执行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过户费等）。2、利息、罚息、复利按主

合同的约定计算，并计算至债务还清之日止。因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财产处置费、

过户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增加而实际超出最高债权

限额的部份，保证人自愿承担保证责任。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债权限额的

部份，保证人也自愿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业务分别计

算，即自债务人在各单笔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2、债权



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

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3、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

项导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前到期或主合同解除的，则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期

之日或主合同解除之日起两年。4、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期履行的，每期债务的保

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10、被担保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国药融汇（上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人民币 8,000 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本保证函的保证范围为应收账款转让方在主合同项下应向贵公司

支付的全部保理费、手续费、保证金、应收账款回收款、应收账款回购价款（若

有）、迟延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公司因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及

其它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以及根据主合同规定因贷款利率变化而必须增加的款

项等所有费用。 

保证期间：本保证是连续性的、不中断之保证，保证期间直至应收账款转让

方在主合同项下对贵公司所负的所有债务届满之日起三年。 

 

11、被担保人：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徽商银行合肥创新大道支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1,000 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杨红女士、汪硕先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1.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不超过（币种）人民币伍仟万元整的

债权本金，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

的其他款项、债务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仲裁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公告费

等）2.主合同项下的贷款、垫款、利息、费用或债务人的任何其他债权的实际形



成时间即使超出主合同签订期间，仍然属于本合同的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日不受主合同签订期间届满日的限制。 

保证期间：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

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2.债权人与债务

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3.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债

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4.在保证期间

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债务人承

担保证责任。 

 

12、被担保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2,000 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

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保证期间：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

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2、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以主合同约定为准。但按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或依主合同约定或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或主

合同双方当事人协议延长债务履行期限并得到保证人同意的，则主合同债务提前

到期日或延长到期日为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分期清偿

债务，则最后一笔债务到期之日即为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则债权人按信用证或银行承兑

汇票垫款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保函，则债权人按保函实际履行担保责任日为主合同债



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保理业务的，以保理合同约定的回购价款支付日为主合

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其他或有负债业务的，以债权人实际支付款项日为主合

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十次会议，公司董事会均发表了同意的意

见：上述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

较强的偿债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需，

是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的，并且被担保方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体

系，公司能实时监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范

围内。经董事会审核，同意上述担保预计事项，并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由公司法

定代表人及管理层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办理此次担保的相关事宜。详见公司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23）、《关于调整公

司 2020 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80）。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总额均为 163,183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59.16%，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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